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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货币”不是合法货币

主持人:

3 月 1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三批人民法院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其中的 “沈

某某诉胡某、 邓某劳动争议案” 判决明确： 劳动者有权

拒绝用人单位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

近年来， “虚拟货币” 这一新鲜事物进入了很多人

的生活， 但是相关法律法规也已经明确， 虚拟货币不具

有货币属性， 挖矿、 投资虚拟货币等行为不受法律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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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网” 报道， 3 月

1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三批
人民法院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典型民事案例 ， 涉及英烈保
护、 善意规劝、 尊老爱幼、 婚姻自

由 、 职场文明 、 法治精神六个方

面， 为指导司法审判、 引领社会风
尚提供裁判准则和道德支撑， 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加深入人心。

其中的 “沈某某诉胡某、 邓某

劳动争议案” 判决明确： 劳动者有

权拒绝用人单位以虚拟货币支付工
资。

2019 年 5 月 20 日， 沈某某
入职某公司并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

月工资 5 万元 。 沈某某的月工资

实际以 2574 元人民币加一定数额
某虚拟货币的方式支付。 2020 年

10 月 17 日 ， 沈某某因个人原因

辞职。 2020 年 11 月 27 日， 某公

司注销， 胡某、 邓某系公司股东。

后沈某某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胡

某、 邓某支付工资等人民币 53 万
余元。

审理法院认为， 用人单位应当

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 向
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

第十六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工资支付暂

行规定》 第五条规定： “工资应当
以法定货币支付。 不得以实物及有

价证券替代货币支付。” 以虚拟货
币作为工资支付给劳动者违反法律

规定， 应认定为无效。

胡某称应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
的主张于法无据， 沈某某要求以人

民币支付工资符合法律规定， 应予

以支持。 胡某、 邓某办理公司注销

时承诺的公司不存在未结清工资事
宜与事实不符， 应对某公司的债务

承担责任。 故判决胡某、 邓某支付
沈 某 某 工 资 等 合 计 人 民 币

278199.74 元。

根据相关规定， 工资应当以法
定货币支付， 以虚拟货币支付劳动

报酬明显违反法律规定。

本案旗帜鲜明地否定了以虚拟
货币支付工资行为的合法性， 有利

于规范企业用工， 维护劳动者合法
权益， 增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

的风险防范意识和法律意识， 对于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 彰显诚信价
值、 优化营商环境、 维护经济金融

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弘
扬了法治、 诚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劳动者有权拒绝用人单位以虚拟货币支付工资

■ 链接

和晓科： 虚拟货币的生产过

程被称为 “挖矿”。

虚拟货币出现之初， 由于完

全属于新生事物， 因此对于 “挖

矿 ” 行为属于 “法无禁止即自

由” 的范畴， 有些地方甚至将其

作为一项扶持的产业来发展。

但是随着对虚拟货币的界定

逐渐清晰， 挖矿行为已经受到明

令禁止。

2021 年 11 月 10 日 ， 国家

发展改革委组织召开虚拟货币

“挖矿” 治理专题视频会议， 强

调各省区市要坚决贯彻落实好虚

拟货币 “挖矿” 整治工作的有关

部署 ， 对本地区虚拟货币 “挖

矿” 活动进行清理整治， 严查严

处国有单位机房涉及的 “挖矿”

活动。

2021 年 12 月 27 日审议通

过的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修改

的决定》 在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 (2019 年本 )》 中， 淘汰类

“一、 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十

八) 其他” 中增加第 7 项， 内容

为 “虚拟货币 ‘挖矿’ 活动”。

2021 年 12 月， 网络短视频

内容审核标准细则 （2021） 公

布， 其中将引诱教唆公众参与虚

拟货币 “挖矿” 归类为 “其他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 社会道德规范

的内容”。

在 “挖矿” 火爆的时候， 出

现了很多委托挖矿、 矿机买卖行

为。

在国家整治 “挖矿” 活动的

通知发布之后， 国务院行政法规

已将 “挖矿” 活动列为淘汰类产

业范围。 由此， “挖矿” 活动已

经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合同双方明知国家禁止 “挖

矿” 行为， 仍然实施矿机买卖合

同， 对此均存在过错。 根据公平

原则， 结合合同履行情况、 预期

利益、 违约方过错等因素， 综合

确定合同无效后双方的相关义

务。

“挖矿”合同无效

国务院行政法规已将 “挖矿” 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范围，“挖
矿”活动已经违反了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投资虚拟货币不受法律保护

李晓茂： 由于虚拟货币不具有

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 不具

有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 不能也

不应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明知投资对象是虚拟货币还进行投

资， 属于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虚拟

货币交易， 违反了金融管理强制性

规定。

这样的交易行为属于从事非法

金融活动， 扰乱国家金融秩序， 其

交易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债务， 不受

法律的保护。

在实践中， 投资虚拟货币的协

议一般不受法律保护。

此外， 我们还必须区分虚拟货币

和虚拟财产。

《民法典》 明确承认了虚拟财产

的法律地位： “法律对数据、 网络虚

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 ， 依照其规

定”， 但是并未对虚拟财产构成要件

做具体规定， 且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

亦未有明确。

常见的虚拟财产是网络游戏空间

存在的财物， 包括游戏账号的等级，

游戏货币、 游戏人物拥有的各种装备

等， 这些虚拟财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转换成现实中的财产。

而对于比特币这样的虚拟货币，

2013 年 12 月份央行等五部委发布的

《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 中提

到： “从性质上看， 比特币应当是一

种特定的虚拟商品， 不具有与货币等

同的法律地位， 不能且不应作为货币

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因此无论是游戏空间的虚拟财产

还是所谓的虚拟货币， 一般来说具有

财产属性， 但不具有货币属性。 现实

中有很多诈骗活动和投资虚拟货币相

关， 必须提高警惕。

明知投资对象是虚拟货币还进行投资， 属于监管部门明令禁止的虚拟货币交易， 违反了金融管理强制性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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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轶： 虚拟货币之所以称为

“货币”， 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具

有类似货币的功能， 在一定范围

内可以依据相关规则流通。

但是， 虚拟货币不是我国法

律认可的货币。 我国的 《人民银

行法》 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2017 年 9 月 4 日 ， 中国人

民银行、 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信

息化部、 工商总局、 银监会、 证

监会、 保监会等部门发布 《关于

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

禁止代币发行融资活动， 禁止平

台从事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相互

之间的兑换业务。

2021 年 9 月 15 日， 中国人

民银行、 中央网信办、 最高人民

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业和

信息化部、 公安部、 市场监管总

局、 银保监会、 证监会和外汇局

等部门发布 《关于进一步防范和

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

知》， 强调了以下内容： 一是虚

拟货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

法律地位； 二是虚拟货币相关业

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三是

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

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

于非法金融活动； 四是参与虚拟

货币投资交易活动存在法律风

险。

2022 年 12 月 1 日， 《反电

信网络诈骗法》 正式施行， 明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实施

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者

帮助， 包括不得帮助他人通过虚

拟货币交易等方式洗钱。

虚拟货币不能作为支付方式

虚拟货币不是我国法律认可的货币。 我国的《人民银行法》明
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


